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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函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00號15
樓
承辦人：陳小姐
電話：02-2366-8030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證櫃監字第112006744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B08369_1_22100219778.pdf、1122B08369_2_22100219778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中心「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

處理程序」及「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」

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，自公告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中心「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

處理程序」(下稱重大訊息處理程序)第17條及「證券商營

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」(下稱興櫃審查準則)第66

條，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8月14日金管證發字第

112034774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本中心重大訊息處理程序及興櫃審查準則相關條文之

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為避免上櫃及興櫃公司以重大訊息闡述經營理念或表達

特定立場而違反重大訊息發布之精神，爰修訂重大訊息

處理程序第3條第3項及興櫃審查準則第36條第2項，要求

公司發布之重大訊息及向外界說明之內容應一致且不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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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偏頗之情形，併調整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15條第1項第

2款規定，若發現公司發布之重大訊息內容有偏頗情事

時，本中心亦得處以違約金。

(二)為維護股東權益，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遭羈押者，公司

應發布重大訊息說明相關事宜俾股東知悉，爰修訂重大

訊息處理程序4條第1項第19款，暨興櫃審查準則第34條

第1項第16款及第51條第1項第12款後段文字。

(三)考量實務上，公司為靈活運用閒置資金，向銀行購買類

似定存之理財商品，係屬普遍性之一般理財行為，若其

性質已為保本商品，即可保障股東權益，另公司取得該

類商品金額若達到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

則之公告標準，即應辦理取得或處分資產公告，已達資

訊公開之目的，為符重大訊息之重要性原則並避免資訊

重複申報等，爰刪除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4條第1項第20

款及興櫃審查準則第34條第1項第17款排除條款有關保息

之文字。

(四)考量金融控股等上櫃公司因單一事件罰鍰金額累計達新

台幣100萬元以上，因受裁處之適用法規不同，而需再判

斷係依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4條第1項第26款或第39款發

布重大訊息，為使法規適用簡潔，爰刪除前條第1項第39

款規定，併入本條第26款並調整相關文字。

(五)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「審

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規範會計師服務案件準則總綱」規

定，會計師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及擬制性財務報

表之確信案件，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，而適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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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確信原則，爰調整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4條第1項第29

款及第36款第5目、興櫃審查準則第33條第1項第28款、

第34條第1項第25款與第35款第5目、第50條第1項第21款

及第51條第1項第16款及第22款第6目相關文字。

(六)考量公司(興櫃公司含負責人)發生存款不足退票均有發

布重大訊息之義務，且實務上發生退票事件後多有連續

退票之情事發生，爰修正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11條第1

款、興櫃審查準則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2條第1項第1

款規定，公司(興櫃公司含負責人)首次發生存款不足之

退票、或全部退票清償註記後再有新增存款不足退票、

或退票個案情節重大者，始需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

會。

(七)考量實務上，公司若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從缺之特殊

狀況，而仍有召開重大訊息記者會之必要性時，為符合

實務需求，新增公司董事長、總經理亦可經公司指派召

開重大訊息記者會，爰修訂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12條第1

項、第3項及第13條，暨興櫃審查準則第35條第2項、第4

項及第5項規定。

(八)另依主管機關112年5月12日金管證審字第11203820791號

函停止適用92年3月4日台財證六字第0920000856號函有

關公告申報支付會計師公費規定，爰刪除興櫃審查準則

第33條第1項第34款及第50條第1項第26款規定。

(九)餘為配合規章用字一致酌予調整。

三、本函內容已同步張貼於本中心網站櫃買市場公告。

正本：各上櫃公司、各興櫃公司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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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中華
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、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會計師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全國律師聯合會、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博仲法律事務
所、本中心上櫃審查部、管理部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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